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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学校校产（固定资产）管理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各部门：
因人事变动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对学校校产（固定资产）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如下：

组  长：王和金

副组长：金  刚

成  员：袁彩晢、 周月蓉、 罗  静、 罗  健
金玉明、 荣彩芳、 吕华兴


二○一二年十月十六日
苏城院（常）〔2012〕53号





常电大〔2012〕5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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